	使用單位
	
	申請人
	

	事由
	
	指導老師
或
帶隊教練
	（請簽章）

	活動內容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校內單位借用兩天以上請檢附活動計畫）

	使用時間
	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星期    ）        時        分
至
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（星期    ）        時        分

	借用設備、器材
	

	聯絡方式
	

	管理設備
老師簽章
(蘇蕙芬老師）
	

	系主任簽章
	

	注意事項
	1、 請於使用前一週前完成申請。
2、 經管理老師許可後，持本表至休運系辦登記，並保留影本或拍照留存，才算是完成申請。
3、 使用時間前10分鐘再至系辦借用，勿提前多時，借用時須出示本表方可借用。
4、 請確實遵守各場地管理辦法之規定及場地服務人員指示，並維護場地整潔，如有違者終止使用權並依情節輕重報請學校議處。
5、 使用教室時若有耗材之使用請自行準備。
6、 器材若有損壞需負擔相關費用。


多功能教室及研究設備(器材)預借申請表
